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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1、复垦工作计划 

宣威至会泽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建设期 4 年，从 2023 年 1 月至 2026 年 12 月底竣

工。本批次临时用地使用年限为 3 年，从 2024 年 3 月至 2027 年 2 月底。根据《自然

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2 号）规定，临时用地使

用人应当自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土地复垦，故临时用地土地施工期为 1 年

（2027 年 3 月至 2028 年 2 月底），后期管护期为 3 年，故本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 7

年，即从 2024 年 3 月至 2031 年 2 月底结束。 

由于本项目复垦工作贯穿整个复垦期，从项目建设期限和建设特点角度出发，

根据自然资规〔2021〕2 号文件精神，该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按照一个复垦阶段划分，

按照边建设边复垦的原则，在建设完成后，复垦工程随即结束，进入后期管护。 

2、土地复垦工程 

a）土壤剥覆工程 

由于项目区实施前主要地类为耕地、园地、林地，为了更好的保护好表土，在

项目施工前将其表土层剥离集中堆放于附近弃渣场，并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待到项

目施工完成后用于表土的覆土，以便保证临时用地地力不减少，不影响后期农作物或

植被的生长。通过分析，耕地剥离面积为 4.8784 公顷，耕地剥离厚度 50cm；园地剥

离面积为 0.8338 公顷，剥离厚度 40cm；林地剥离面积为 3.8442 公顷，剥离厚度 40cm；

合计表土剥离量为 43104.00m
3。耕地覆土面积为 5.1028 公顷，覆土厚度 50cm；林地

覆土面积为 3.9528 公顷，覆土厚度 30cm；覆土量为 37372.40m
3。 

b）土地平整 

由于在临时用地使用完成后，局部地块表面存在凸凹不平区域，故在使用完成

后将其按照土地开发整理标准将其平整，达到耕地或林地的标准。通过分析计算，本

方案修筑旱地面积为 5.1028 公顷，土方挖填 10067.57m
3，土地翻耕面积 19.0683 公顷，

项目建设完成后需对现有地表的清理及平整，使其达到农作物或植被生长需要。  

c）生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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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项目临时用地使用完成后，虽表土为原有表土，但是表土不同程度的被打乱，

有机质含量分布不均，且为能够更好的提高表土肥力，将对其表土改良，绿肥一般多

为豆科植物，也有少数十字花科、禾本科和薯类植物。绿肥一般含有 15～25%的有机

质和 0.3～0.6%的氮素，能增加土壤有机质和有效成分。绿肥植物的根部具有较强的

穿透能力，能促进土壤水稳性团粒结构的形成，从而改善覆盖土分的理化性质。大多

数土地复垦种植时，一般都要采用绿肥法作为先锋栽种植物来进行覆盖土的培肥熟化

与稳定。同时，绿肥植物提供昆虫、微生物等生物生存的环境和丰富的饵料，促使复

垦土地上生物的迅速增加。本方案复垦为耕地的区域选光叶紫花苕子作为绿肥植物，

按 75kg/公顷连续撒播 3 年。 

d）清理工程 

本复垦方案负责对材料堆放场、弃渣场、施工进场道路的临时建筑物、水泥地坪、

浆砌石基础等进行拆除清理，清理后的废弃渣料运至最近的弃渣场填埋。通过核算，

本项目 1 层砖混结构建筑物 1910.57m
3，浆砌石拆除 328.02m

3，水泥地坪拆除

713.54m
3，清理泥结石路面 4725.19m

3，建筑废渣清运 6449.04m
3，运距 0-2km，放置

于最近的弃渣场。 

e）植被重植工程 

生物措施采用乔灌草结合的方式，通过植树、撒播草籽的形式改善土壤质量，乔

木苗选择云南松和旱冬瓜、灌木苗选择马桑和火棘、草籽选择高羊茅草和狗牙根。云

南松和旱冬瓜株行距为 2.0×2.0m，穴状整地：乔木 50cm×50cm×50cm；乔木配置密度

为 2500 株/ hm
2；灌木选择马桑和火棘，株行距为 1.0×2.0m，种植密度为 5000 株/hm

2，

种植季节尽量选择雨季阴天或小雨天。草种选择狗牙根，播种量为 80kg/公顷，草籽

播深 2-3cm，采用不覆土撒播方式种植。经计算得出，该项目需要云南松和旱冬瓜各

4941 株，马桑和火棘各 9882 株，草籽 316.224kg。 

f）配套工程 

根据项目区实际情况，新建 25 座 25m
3 水窖，能够满足作物保苗用水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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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 

复垦方案重在落实，切实改善开发建设项目所造成的土地和生态环境损毁，审批

后的方案由企业组织实施，并受当地或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为保证全

面完成各项治理措施，必须重视并完成以下工作： 

1）项目建设单位应健全工程项目的土地复垦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土地复垦项目

领导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作，并配合地方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对土地复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组织学习《土地复垦规定》等有

关法律法规，提高工程建设者的土地复垦意识。 

2）项目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

等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各项措施；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定期对土地复垦

方案的实施进度、质量、资金落实等情况进行实地监督、检查。在监督方法上采用建

设单位定期汇报与实地检查相结合，必要时采取行政、经济、司法等多种手段促使土

地复垦方案的完全落实。 

3）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单位应主动和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联系，接受地方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对土地复垦方案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检疫和技术指导。认真贯彻

“源头控制、预防与复垦相结合”的原则，严格监督执行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措施。 

4）对已复垦的土地要加强管理、维护，防止其他人为损毁。 

2．工程技术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工作专业性、技术性较强，需要定期培训技术人员，咨询相关专家、开

展科学实验、引进科学技术，以及对土地损毁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价。 

同时，表土是十分珍贵的资源，它直接影响到土地复垦的实施效果。土地复垦义

务人应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技术手段，以保证做好表土剥离与保护工作，并确保不

将有毒有害物用作回填或充填材料。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技术保障措施： 

1）方案规划阶段，选择有技术优势的编制单位编制建设项目的土地复垦方案，

委派技术人员与方案编制单位密切合作，了解土地复垦方案中的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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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垦实施中，根据复垦方案内容，与相关实力雄厚的技术单位合作，编制阶

段土地复垦实施计划和年度土地复垦实施计划，及时总结阶段性复垦实践经验，并修

订复垦方案。 

3）加强与相关技术单位的合作，加强对国内外具有先进复垦技术单位的学习研

究，及时吸取经验，完善复垦措施。 

4）根据实际建设情况和土地损毁情况，进一步完善土地复垦方案，拓展复垦报

告编制的深度和广度，做到所有复垦工程遵循复垦报告设计。 

5）严格按照建设工程招投标制度选择和确定施工队伍，要求施工队伍具有相关

等级的资质。 

6）实施表土剥离及保护、不将有毒有害物作回填或充填材料、不将重金属及其

他有毒有害物污染的土地用作种植食用农作物等。 

7）建设、施工等各项工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按年度有序进行。 

8）选择有技术优势和较强社会责任感的监理单位，委派技术人员与监理单位密

切合作，确保施工质量。 

9）定期培训技术人员、咨询相关专家、开展科学实验、引进科学技术，以及对

土地损毁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价等。 

3．生物保障措施 

在工程复垦结束后，应当进行生物复垦，恢复土地生产力，从而有效地控制水土

流失、改善项目区生态环境，它是实现土地复垦的关键环节，主要内容为土壤培肥。 

项目区覆盖土或平整后的土地肥力有所降低，且伴有土壤酸化的危害，存在一些

作物生长的限制因子。因此，土壤改良与培肥围绕其水、肥、气、热四大肥力要素的

改良，采取相应的措施。主要措施有种植绿肥、土壤施肥等。 

4．监管保障措施 

批准后的土地复垦方案具有法律强制性，不得擅自变更。土地复垦方案有重大变

更的，土地复垦义务人需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有权依法对土

地复垦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强化土地复垦施工管理，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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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方案要求进行自查，并主动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取得联系，加强与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合作，自觉接受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为保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土地复垦实施监管工作，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根据土地

复垦方案、编制土地复垦计划和年度土地复垦实施计划，定期向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当年复垦情况，接受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复垦实施情

况监督检查，接受社会对土地复垦实施情况监督。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监管中发现土地复垦义务人不履行复垦义务的，按照法律法规

和政策文件的规定，土地复垦义务人应自觉接受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处罚。 

5.费用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方案批准后所需复垦费用，应尽快落实，费用不足时应及时追加，确定

所需费用及时足额到位，保证方案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建设单位需做好土地复垦费用

的使用管理工作，防止和避免土地复垦费用被截留、挤占、挪用。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的规定，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将土地复垦费用列入建设项

目总投资，土地复垦费用使用情况接受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督。为了切实落实土地

复垦工作，土地复垦义务人应按照土地复垦方案提取相应的复垦费用，专项用于损毁

土地的复垦。同时，应有相应的费用保障措施，督促土地复垦义务人按照土地复垦方

案安排、管理、使用土地复垦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土地复垦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落实土地复垦费用，

保障土地复垦的顺利开展，土地复垦义务人（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宣会高速

公路第一施工总承包部）、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宣威市自然资源局）和银行三方

应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 

土地复垦义务人应根据《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将土地复垦费用存入土地复垦

费用专用账户。土地复垦费用账户应按照“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户存储，专款专

用”的原则进行管理，并应建立土地复垦费用专项使用的具体财务管理制度。 

本项目由于为建设项目中临时用地报批，土地复垦费用应一次性预存，具体预存

年度为 2024 年 3 月 15 日之前，具体预存金额为 420.609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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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估算编制依据 

a）《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发〔2000〕282 号）； 

b）《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发〔2000〕316 号）； 

c）《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 

d）《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财综〔2011〕128 号）； 

e）《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财综〔2011〕128 号）； 

f）《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规定》（财综〔2011〕128 号）； 

g）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

省补充预算定额》（2016）； 

h）《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中华人

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2019〕39 号。 

四、基础单价编制依据 

1、人工单价确定 

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共同颁发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规定》，本

工程项目区涉及宣威市龙潭镇、西宁街道、来宾街道属六类工资区。根据《土地开

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进行计算。其中：养老保险甲类工按《云南省劳动和社

会保障厅文件》云劳社办〔2005〕相关规定，取费费率为 20%，医疗保险费取费费

率为 10%；住房公积金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取费费率为 5%。经

计算结果如下：甲类：52.05 元/工日；乙类：39.61 元/工日。项目区海拔标高为在

1991.24～2163.23m 之间，但海拔 2000 米以上占 99.22%，故人工系数调整为 1.10、

机械系数调整为 1.25。 

2、材料单价的确定 

在材料费的计算中，材料消耗量主要参考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土

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2016）计取，施工机械台班

费主要依据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

南省补充预算定额》（2016）标准计取，主要材料估算单价采用“曲靖市建设工程材

料价格信息”公布的 2024 年 1 月价格计取以及宣威市市场询价。 

五、费用计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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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

省补充预算定额》（2016），项目投资估算费用包括工程施工费、设备费、其他费用、

监测与管护费、预备费等。 

1、工程施工费由直接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组成。 

⑴ 直接费 

直接费由直接工程费和措施费组成。 

①直接工程费 

直接工程费由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台班费、其它费用组成。人工费包括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和工资附加费。材料费是用于工程项目上的消耗性材料费、执

行材料费和周转性材料摊销费。施工机械台班费指消耗在工程项目上的机械磨损、

维修和动力燃烧费，包括折旧费、修理及替换设备费、安装拆卸费、机上人工费和

动力燃烧费等。 

② 措施费 

措施费包括临时设施费、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夜间施工增加费、施工辅助费、

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和安全施工措施费。费率按照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国土资源

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2016）中规定，冬雨

季施工增加费费率取 1.1%；夜间施工增加费费率：建筑工程取 0.20%，施工辅助

费费率：建筑工程取 0.70%，安装工程取 1.0%，计算基础均为直接工程费。 

⑵ 间接费 

间接费由规费和企业管理费组成，根据工程性质不同间接费标准不同。 

⑶ 利润 

利润指施工企业完成所承包工程获得的盈利，按直接费和间接费之和的 3%计

算。 

⑷ 税金 

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2019〕39 号，税

金按国家税法规定计入工程造价内的增值销项税额，增值税税率为 9%。 

税金=（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税率 9%。 

2、设备费和安装工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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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费包括设备原价、运杂费、运输保管费、采购及保管费和运杂综合费率；

安装工程费按照预算数量乘以安装单价进行计算。本项目不涉及设备购置费。 

3、其他费用计算 

由前期工作费、工程监理费、竣工验收费及业主管理费组成。 

1）前期工作费 

①土地清查费=工程施工费×费率，按不超过工程施工费的 0.5%计算。本项目

土地清查费费率取值为 0.5%。 

②项目可行性研究费 

以工程施工费与设备费之和为计费基数，采用分档定额计费方式计算，各区间

按内插法确定。本项目不涉及可行性研究费。 

③项目勘测费=工程施工费×费率，按不超过工程施工费的 1.5%（项目地貌类

型为丘陵/山区的可乘以 1.1 的调整系数）。 

④项目设计及预算编制费 

以工程施工费与设备费之和为计费基数，采用分档定额计费方式计算（项目地

貌类型为丘陵/山区的可乘以 1.1 的调整系数）。 

⑤项目招标代理费 

以工程施工费与设备购置费之和为计费基数，采用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本项

目不计取招标代理费。 

2）工程监理费 

以工程施工费与设备费之和为计费基数，采用分档定额计费方式计算。 

3）拆迁补偿费 

拆迁补偿费采取适量一次补偿方式编制预算。拆迁工程涉及的施工费用可列计

在工程施工费中，补偿标准应结合项目所在地实际情况确定。本项目不涉及拆迁补

偿费。 

4）竣工验收费 

①工程复核费 

以工程施工费与设备购置费之和为计费基数，采用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本项

目费率取值为 0.70%。 

②工程验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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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程施工费与设备购置费之和为计费基数，采用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本项

目费率取值为 1.40%。 

③项目决算编制与审计费 

以工程施工费与设备购置费之和为计费基数，采用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本项

目费率取值为 1.0%。 

④整理后土地重估与登记费 

以工程施工费与设备购置费之和为计费基数，采用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本项

目费率取值为 0.65%。 

⑤标识设定费 

以工程施工费与设备购置费之和为计费基数，采用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本项

目费率取值为 0.11%。 

5）业主管理费 

业主管理费以工程施工费、设备购置费、前期工作费、工程监理费、拆迁补偿

费和竣工验收费之和作为计费基数，采用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本项目费率取值为

2.80%。 

4、监测与管护费 

复垦监测费为工程施工费的 3%，监测费=258.2943*3%=7.7488 万元，管护费

为工程施工费的 1.5%，管护费=258.2943*1.5%=3.8744 万元。 

5、预备费 

预备费是指考虑了土地复垦期间可能发生的风险因素，从而导致复垦费用增加

的一项费用。预备费主要包括基本预备费、价差预备费和风险金。 

①基本预备费 

指为项目施工过程中因自然灾害、设计变更、人工、材料、设备和工程量等变

化而增加的费用。一般按工程施工费、设备费、其他费用、监测与管护费之和的

6%计取，基本预备费=（258.2943+ 43.6062+ 11.6232）*6%=18.8114 万元。 

②价差预备费 

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 7 年，物价指数按（2023 年）7%计取。 

6、风险金 



 

12 
 

 

填表人：李旭                                         填表日期：2024 年 1 月 15 日 

 

 

 

 

 

 

 

 

 

 

 

 

投 

 

资 

 

估 

 

算 

 

 

 

 

 

 

 

 

 

 

 

 

 

 

测

算

依

据 

 

风险金是指可预见而目前技术上无法完全避免的土地复垦过程中可能发生风

险的备用金。该项目属一般建设类项目，风险金可按工程施工费与其他费用之和的

3%计取。风险金=（258.2943+ 43.6062）*3%=9.0570 万元 

经计算，本项目静态总投资 341.3922 万元，实际复垦土地面积 10.4211 公顷，

单位面积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投资为 21839.80 元/亩。动态投资为静态投资和价差预

备费 2 项之和。项目区动态总投资为 420.6091 万元，单位面积土地复垦工程动态

投资为 26907.53 元/亩。估算总费用见下表，各种费用估算详见附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预算金额 各项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 

(1) (2) (3) 

一 工程施工费 258.2943  61.41  

二 设备购置费 0.0000  0.00  

三 其它费用 43.6062  10.37  

四 监测与管护费 11.6232  2.76  

（一） 复垦监测费 7.7488  1.84  

（二） 管护费 3.8744  0.92  

五 预备费 107.0854  25.46  

（一） 基本预备费 18.8114  4.47  

（二） 价差预备费 79.2169  18.83  

（三） 风险金 9.0570  2.15  

六 静态总投资 341.3922  81.17  

七 总投资 420.6091  100.00  
 


